
关于做好2015年暑假

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遴选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团委：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做好2015年暑假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政办函﹝2015﹞100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2015年暑假大学生到政府机关见习遴选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    2015年6月15日—7月3日   报名遴选

    2015年7月17日—8月21日  学生见习

二、遴选范围、条件和程序

报名遴选工作本着“自愿报名、择优选定”的原则开展。

（一）遴选范围

    本次见习大学生确定从在陕37所高校中遴选产生，共170人，由省政府41个部门提供见习岗位。具体安排见《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名额分配表》（附件1）、《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岗位分配表》（附件2）。

（二）遴选条件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思想积极，政治立场坚定；

2.在陕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二、大三在校本科生；

3.能够自行解决见习期间住宿问题；

4.身体健康，道德良好，成绩优良，富有社会责任感，综合素质较高，无不良记录；

    5.能够充分保证见习期间的工作时间。

（三）遴选程序

遴选工作由团省委学校部统一组织实施，各高校团委按照发布通知、组织报名、资格审查、择优选定等程序进行。

1.发布通知

充分利用团属宣传阵地、校园广播、宣传栏、海报栏、新媒体平台等在各高校广泛宣传大学生到政府见习工作开展情况，发布遴选通知。

2.组织报名

报名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填写《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登记表》（附件3），并提交各高校团委。

3.资格审查

各高校团委按照省政府办公厅通知相关要求，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择优选拔。

4. 对外公示

各高校团委对遴选产生的见习学生，必须对外公示，待公示结果无异议后统一报团省委学校部。

5.人员分配

遴选出的见习大学生请准备证件照2张（一张1寸、一张2寸）和《登记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、《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盖章后以学校为单位指派专人于2015年6月30日前报送至团省委307室。同时，电子版发送至团省委学校部邮箱（gqtxxb@sina.com）。报名遴选工作结束后由大学生见习联合工作小组统一分配岗位。
6.见习考核

见习结束时，每名大学生应填写《大学生见习考核表》并完成一份2000字左右的见习总结。见习单位根据见习大学生工作表现在《大学生见习考核表》上签署意见，连同见习总结一并反馈至见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见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顺利完成见习的大学生发放证书。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选派高校

1.组织好见习大学生报名及遴选工作；

2.做好见习纪律、交通安全、保密要求等见习前动员教育；

3.为本校每名见习大学生办理见习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（二）见习学生

1.严格遵守见习单位规章制度，自觉接受见习单位的管理，努力做好分配的各项任务；

2.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；

3.注重自身形象，着装大方得体，讲文明，懂礼貌，积极展示当代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；

4.见习期间注意人身、交通、饮食等安全事项。

联 系 人： 袁龙刚   

联系电话：029-88412048   18392455166  

附件：1．《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名额分配表》

      2．《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岗位分配表》

      3.《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登记表》

      4．《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汇总表》

      5．《大学生见习考核表》

附件1

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高校名称
	人数

	1
	西安交通大学
	6

	2
	西北工业大学
	6

	3
	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	6

	4
	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	5

	5
	陕西师范大学
	5

	6
	长安大学
	5

	7
	西北大学
	5

	8
	西安理工大学
	5

	9
	西安建筑科技大学
	5

	10
	陕西科技大学
	5

	11
	西安科技大学
	5

	12
	西安石油大学
	5

	13
	延安大学
	5

	14
	西安工业大学
	5

	15
	西安工程大学
	5

	16
	西安外国语大学
	5

	17
	西北政法大学
	5

	18
	西安邮电大学
	5

	19
	陕西中医药大学
	5

	20
	西安财经学院
	4

	21
	西安音乐学院
	4

	22
	西安美术学院
	4

	23
	西安体育学院
	4

	24
	陕西理工学院
	4

	25
	西安医学院
	4

	26
	西安文理学院
	4

	27
	宝鸡文理学院
	4

	28
	咸阳师范学院
	4

	29
	渭南师范学院
	4

	30
	榆林学院
	4

	31
	安康学院
	4

	32
	商洛学院
	4

	33
	西安航空学院
	4

	34
	陕西学前师范学院
	4

	35
	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
	4

	36
	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
	4

	37
	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
	4

	总计
	
	170


附件2

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岗位分配表

	序号
	见习单位
	分配人数

	1
	省政府办公厅
	5

	2
	省发展和改革委
	5

	3
	省科学技术厅
	4

	4
	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（含中小企业局）
	6

	5
	省民委
	3

	6
	省民政厅
	4

	7
	省司法厅
	4

	8
	省财政厅
	4

	9
	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	5

	10
	省国土资源厅
	4

	11
	省环境保护厅
	5

	12
	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	5

	13
	省交通运输厅
	5

	14
	省水利厅
	4

	15
	省农业厅
	4

	16
	省林业厅
	4

	17
	省商务厅
	5

	18
	省文化厅
	4

	19
	省卫生计生委
	5

	20
	省审计厅
	4

	21
	省外事办
	4

	22
	省国资委
	4

	23
	省地税局
	5

	24
	省工商局
	4

	25
	省质监局
	4

	26
	省新闻出版广电局
	4

	27
	省体育局
	4

	28
	省安全监管局
	4

	29
	省食品药品监管局
	4

	30
	省统计局
	4

	31
	省文物局
	4

	32
	省旅游局
	4

	33
	省政府法制办
	3

	34
	省政府研究室
	3

	35
	省信访局
	5

	36
	省知识产权局
	3

	37
	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	4

	38
	省扶贫办
	3

	39
	省物价局
	4

	40
	省粮食局
	4

	41
	省盐务局
	3

	总计
	
	170


附件3

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登记表

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

	姓名
	
	性别
	
	（2寸照片）

	籍贯
	
	民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健康状况
	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	

	所在年级
	
	所在班级
	
	

	现任何职务
	
	既往病史
	

	是否已办理见习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
	

	通信地址
	

	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
	

	家庭联系人

及电话
	

	有何特长
	

	获奖情况
	

	学校推荐

意见
	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省教育厅、见习单位、学校各保存一份。

附件4


2015年暑假省级机关见习大学生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（公章）：
年     月    日
	序号
	学生姓名
	性别
	手  机
	电子邮箱
	专  业
	年级
	见习单位（统一分配）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  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    务：                  
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  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此表（纸质版盖单位公章，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）交至团省委307室。

附件5
大学生见习考核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年级
	

	所在学校
	
	专业
	

	见习单位
	

	见习岗位
	

	指导老师
	
	职务
	

	见习起止时间
	

	见习内容
	

	见习单位

鉴定意见
	（公章）

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1.此表一式三份，省教育厅、见习单位、学校各保存一份。

      2.学生见习结束后在此表后附见习总结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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